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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困境是司法 、社会 、政治多重形塑的结果。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当树立“服务型”司

法社会管理创新理念 ,即建立“服务型司法”及其运行体系 , 通过服务民众 、回应社会需求 , 以实现社会管理。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需秉持“多元化观” ,即创新的方法 、途径 、理念不应单一化 ,应整合不同管理资源 , 考虑不同

管理观念。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须遵循司法规律 ,这也是司法机关的基本底线。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秉持“谦

抑性”品格 , 即恪守有限性 、必要性 、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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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Judicature: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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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lem mas for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the pract ice of justice have resulted from

a multi-integ ration of judicial ,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Ideologically , such innovation in judica-

ture should be service-oriented , in other w ords , a service-o riented judiciary and i ts performance

sy stem be duly established , so that social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 by serving the clients and

satisfying the public needs.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 ion in judicature should adhere to the

diversi f ication principle , namely , the innovation in methods , approaches , and concepts should

not be unilateral , but an integ ration of dif ferent resources be conducted and a variety of manage-

ment ideas be considered .It must observe closely the law of judicature , w hich is the baseline of

judiciary , and has to uphold the modesty principle , w hich is manifested in its limitedness , neces-

sity and conclu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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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中国问题的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问题 ,司法社会管理创

新是当下司法实践与社会治理中的热点话题 ,也

是亟待深入考察 、审慎反思的理论问题 。现时代

之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是司法 、政治 、经济 、社会转

型诸要素综合作用而生成的既具时代性 、针对性

又具战略性 、统合性的问题。

“司法 ———政治”维度是理解司法社会管理创

新作为中国问题之重要视角。2004年 ,十六届四

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推进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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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基层实践详情 ,见杨建学 、卢荣荣 、曾令健等:“司法的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研究———基于三省(市)七法检机关的调研” ,中国法学会
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报告 , 2012年。

②王胜俊提出 ,坚持“三个至上” ,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见王胜俊:“做好为大

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大文章” , ht tp:// w ww .cntheory.com/ new s/Gsftgdfw/ 2010/31/ 103195610H424G62DAB9HFG49C36E.html ,访问时
间 2013年 12月 16日。所谓“大局” 、“党与人民交给的使命” ,即维护稳定 、服务经济 、保障民生。见袁定波:“人民法院谋划司法`总路

线' :保障民生能动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载《法制日报》2012年 1月 4日第 5版。“维稳” 、“服务经济发展”是中国司法长期承载的任务 ,
且一定程度上与司法裁判存在紧张关系。譬如 , “维稳”引发的“信访不信法” 、“上诉不如上访 、上访不如上网”现象;“服务经济发展”引

发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③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的详细分析 ,见曾令健:“法院调解社会化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12年 ,第 12-16页。

④如曹建明:“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 18期;沈德咏:“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

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 7期。
⑤该组笔谈以“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支持与路径选择”为题 ,载《法学》2011年第 10期。

⑥仅少数文献专论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如杨建学:“法治框架中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 4期。

体制创新” ;2007 年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

管理格局” ;2009 年底 ,中央政法委提出“社会矛

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

工作;2011年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

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社会管

理创新之积极意义;是年 ,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

会” ,以彰显社会管理思路变化的科学性。可见 ,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与当下战略机遇期 、国家建设 、

社会管理相关。

自提出“三项重点工作”以降 ,各级司法机关

开始广泛探索。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院系统开展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参与特殊人群

帮教管理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 、

积极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三项法院社会

管理创新的重点工作 ,推进审执工作 、建立案例指

导制度 、试点量刑规范化 、推动政策形成 ,甚至直

接参与特殊时期与特殊事件的社会管理;最高人

民检察院要求检察系统参加社区矫正工作 ,监督

监管场所依法 、文明 、科学管理 ,协助服务和管理

特殊人群 ,参加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 ,参

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与管理 ,加强检察网络建

设和检察宣传工作 。地方各级法院 、检察院亦围

绕三项重点工作开展实践。2011 年 9月至 2012

年 3月 ,笔者所在课题组收集了云南 、广东 、重庆

等地实践材料 ,并发现 ,地方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涉

及法院 、检察院工作的各个方面 ,以能动司法为核

心 ,旨在拓宽司法职能 、完善司法体系 ,从而实现

社会管理①。概言之 ,司法社会管理既要通过创

新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
②
,又要遵循司法工

作规律 ,促进司法自身发展。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中 ,也是理论研究的极好

切入点③。然而 ,既有成果大多源自实务部门④ ,

学界迄今缺乏重视 。在一组专题笔谈中 ,学人们

提出 ,正视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会”缺位问题 ,注

重培育社会组织 ,建构国家与社会并重的自上而

下的社会管理体制 ,将法治化作为价值目标 ,以权

利 、自由为准则 、依据 、切入点 , 坚持过程正当

化⑤。也有人认为 ,创新社会管理应从单一的硬

法规制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 1] 。但

这些论述都不是专门针对司法社会管理创

新⑥的 。

针对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有人提出 ,在推进社

会管理创新时 ,公安机关应以恢复 、提升权力的有

效性为第一要务 ,并以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为校正 ,

通过有效性证明合法性 ,通过合法性提升有效性 ,

促进权力效应的发挥[ 2] ;有人认为 ,网络虚拟社

会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领域 ,也

是加强法律监督职能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

突破点[ 3] ;有人主张 ,在社会管理创新时 ,既需能

动地开展司法活动 ,又需保持必要的限度[ 4] ;以

社会管理为视角 ,有人分析了法院调解政策之变

的逻辑 、调解功能及限度[ 5] ;有人建议 ,从社会管

理创新的角度重构法院与 ADR(替代性纠纷解决

机制)的关系 ,并在化解纠纷的同时发挥法院的司

法审查功能[ 6] 。

大抵上讲 ,实务界成果多是经验总结 ,难免有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之感;学术界的针对性研究

少 ,论述往往宏大 、抽象 ,且常常忽略实践。对于

具有司法 、政治双重意涵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不

仅需要把握其实践样态 ,也需思考实践背后的法

理及哲理 ,更需考察那些勾连司法与政治 、链接司

法与社会 、贯穿实践与理论 、承接宏观与微观的

“问题” 。这类“问题”能够揭示“乐观”现状中潜伏

的隐性符码 ,并拥有支配制度实践及其演进的力

量。鉴于此 ,本文关注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遭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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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转型期社会矛盾状况主要体现为:纠纷数量居高不下 ,且总体呈攀升之势;纠纷内容多样 ,新型案件不断涌现;冲突规模与对抗度
扩大 ,群体性纠纷频发 、易发 、易激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匮乏 ,如人民调解制度长期停滞不前。见曾令健:“社会变迁中的`大调解' ———

政府推动型人民调解的个案考察” ,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2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362-364页。

些制度难题与理念困境? 这些问题又是如何产生

的以及怎样消解 ?

二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外部性困境

抑制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因素 ,部分源自转

型期的社会 、经济 、政治环境 ,部分缘于司法体制

及司法活动本身 。基于司法环境的外部视角与司

法体制的内部视角:前者涉及司法理念与社会转

型需求不协调 ,多元诉求与司法的单向度工作机

制相冲突等;后者涉及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方式单

一化 ,以及过度能动 、过度创新引发的越权问

题等 。

(一)司法理念与社会转型需求

当下转型涉及政治 、经济与社会的体制转型 、

结构变动等方面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轨时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 ,这涉及社会结

构转换 、机制转轨 、利益调整 、观念转变等层次 ,对

民众的行为方式 、生活模式 、价值体系等领域产生

影响。正是转型的全方位 、多层次及剧烈性导致

了社会矛盾的易发 、多发 、频发 ,且突发性 、激烈性

与群体性增强 ,从而加大社会管理的难度①。对

此 ,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加强社会管理 ,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明确表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

治 、公正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7] 。作为纠纷解决部门

的司法机关亦面临加强社会管理的压力 。

社会急剧转型加大了纠纷解决体系应对能力

与社会矛盾激增状况之间的裂痕 。长期以来 ,在

党政主导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格局中 ,中国

司法及其运行呈工具性 、从属性特征 ,其主体价值

未得彰显 。当党政需要司法机关发挥社会管理功

能时 ,法院又须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这与司法

的消极 、中立姿态截然相左。从既有情况来看 ,司

法机关甚至有主动投身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之虞 ,

至少是积极响应 。这缘于司法机关长期身处体制

性尴尬之中。社会管理创新与司法属性之间的紧

张亟待消弥。然而 ,这种不契合在司法社会管理

创新中凸显为“重管理 、轻服务”的特征 。管理社

会与服务民众有紧密联系 ,但不同的侧重势将产

生不同工作方式 ,导致不同工作结果。

有人认为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 ,需从

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构建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和政策体系 ,以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调控 ,应对

一个超大社会的各类矛盾及其挑战 。服务型社会

管理理念正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构筑思想
[ 8]
。

这种服务型社会管理的战略设想在中央的方针 、

政策中已涉及。“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人为

本 、服务为先 ,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建设服务

型政府 ,提高服务型管理能力”[ 9] 。胡锦涛指出:

“社会管理 ,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须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 ,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 、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10] 。社会管理创新应

坚持服务型战略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亦然。

受习惯的影响 ,一直以来司法社会管理更多

立足于管理 ,而忽略服务 。管理即强调“应该或不

应该怎么做” ;服务即“满足别人所需” 。前者侧重

管理者的观念 、想法 、强制;后者侧重服务对象的

接受 、认可 、配合。前者强调管理者的主动 、主导

地位;后者强调服务对象与管理者的互动 、平等地

位。侧重管理维度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转

型及民主法治化存在紧张关系 。管理与服务在本

质上讲是同一的 ,不过是社会管理的一体两面 ,是

从不同出发点分析社会管理行为所产生的认识。

由于相当长时期内 ,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均不

自觉地将自身定位为具有“行政”功能 、带有“衙

门”性质的部门 ,因而其工作机制 、工作方式不同

程度地侧重于管理维度 。如司法机关参与“强

拆” ,由于注重执法的管理层面 ,对服务层面缺少

关注 ,易引起执法冲突 。这方面例证可谓不胜枚

举。鉴于转型期的纠纷状况 , “重管理 、轻服务”的

理念弊端尤烈 。这些不良理念甚至能在司法体制

内部找到影子 。司法人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 ,其

身份与行政人员有着较大差别 。但当下司法人员

招录 、管理 、薪俸等均采取行政化做法 ,且调整司

法人员待遇 、身份时也遵循《公务员法》 ,惟“另有

规定的 ,从其规定”。

社会管理绝非如字面含义那样 ,仅指管理 、调

控 ,其宗旨还在于满足社会 、公众的需求 ,为其提

供服务 ,通过服务实现管理 ,将管理寓于服务之

中 ,从而实现所谓的服务型社会管理 。司法社会

管理创新亦应践行该宗旨 ,突破传统治理观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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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笔者与日本学者交流法治建设的宣传问题时 ,受访者表示 ,日本在 2004年通过了推行参审制的法律 ,随后计划用 5年时间予以宣

传 ,为法律实施做准备工作 ,尤其是争取青年人的参加。他甚至担心 ,即便用 5年时间推广 ,但考虑到该制度系移植于其他法域 ,宣传仍
可能不到位 ,进而影响法律实践的有效性。见[ 日] 铃森贤等:“日本司法改革的现状和成果” ,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 3期 ,第 234 、243-

244页。故而 ,充分 、适当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宣传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调并提升司法的民众可接受性 ,减少对控制 、监

控 、管理等传统手段的过度倚重。

(二)多元诉求与单向度工作机制

与转型期社会纠纷状况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

题是 ,多元利益诉求与司法工作机制包括司法社

会管理创新机制的单向度存在紧张关系 。社会纠

纷易发 、多发 、频发 ,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时代利

益主张多样化的体现。为避免利益诉求多样化 、

价值追求多元化可能诱发的矛盾甚至分裂 ,须在

不同利益主张之间寻找契合点 ,使不同价值倾向

能共时性相处。这需要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来协

调不同的利益主张与价值追求 ,也要求司法社会

管理创新承载起整合多样利益诉求 、调节价值冲

突的任务 。

由于司法须遵照司法规律 ,依循程式化的制

度 、模式进行 ,在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生活

时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方式常常缺乏与当事人 、社

会公众互动的过程。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的存

在并非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 ,而是以双向理解的

交往行动作为起点。运用语言媒体达成相互理解

和一致的交往行动 ,因为要商议对情节的共同定

义 ,同时论及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

事物”
[ 11]

。这对认识转型期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以及改变单向度司法工作机制具有指导意义 。由

于司法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更注重管理维度 ,将当

事人 、社会公众置于被动 、受管制的地位 。这种单

向度管理机制使得司法与当事人缺乏充分的互

动 ,与社会公众缺乏平等互换信息 、共促和谐的协

作。主体多元化的司法社会管理机制将使得司法

实践更具建构性 、整合性 ,利于司法机关与当事

人 、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 ,从而在具有某种平等性

的交往中达成社会管理共识。

三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内部性困境

(一)“单一化”

在转型期社会纠纷状况 、价值多元的映衬下 ,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理念落后与创新机制单一问题

更加凸显 。“单一化”主要体现为创新方式单一与

创新部门单一。前者指司法部门参与社会管理创

新时缺乏系统 、新颖的工作机制 ,由此不同程度地

影响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效性 ,甚至引发可行

性质疑;后者指各部门“各自为政” ,缺乏联动或联

动不足 ,不能形成“合力” ,从而在组织建设与工作

协调层面影响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与高效。

从实践来看 , “单一化”问题有大量的直观体现 ,在

此以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宣传 、特殊人群管理 、网络

世界管理为例 。

(1)缺乏充分动员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正

如法律实施需要以社会公众熟知为前提 ,司法社

会管理创新效果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充分 、适当的

宣传和报道 ,让公众明了并掌握司法社会管理创

新的宗旨 、目的及举措等 。从调研来看 ,公众对司

法社会管理创新缺乏明确认知 ,甚至对司法机关

的工作职责尚缺乏完整认识。虽经高层推动 ,各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一

定认识 ,但并没有获得民众的普遍了解 ,从而影响

对其回应 、支持 。虽然法制宣传“年年搞” ,但收获

甚微 。之所以如此 ,既缘于宣传手段陈旧 , “运动

式”宣传无法让广大群众真正了解司法职能 ,也在

于宣传范围较窄 ,群众对法律基础知识不了解。

由于宣传效果受制于宣传手段 、宣传范围 、宣传机

制诸因素 ,因此 ,应当充分重视宣传工作 ,这是关

乎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素
①
。

(2)欠缺有效的特殊人群管理机制 。管理特

殊人群是十分艰巨的工作 。尽管这是司法社会管

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但在“两劳”释放人员 、

社区矫正 、留守儿童司法保护等方面仍旧缺乏系

统 、针对 、规范的机制 。一些检察院参与了特殊人

群管理 ,但因缺乏健全的机构组织 、相应的经费保

障 、适宜的人员配置等 ,从而不同程度制约了参与

广度及深度。此外 ,目前相当部分特殊人员管理

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但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往往

忽略与司法行政部门的联动 ,以致各自为政 ,产生

暧昧 、模糊的地带。在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乏力的

情况下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是司法社会管理创

新的重要突破口。无论实务界抑或理论界对此均

缺乏充分认识 ,尤其是特殊人群管理对司法社会

管理创新的实践意义 ,以及对社会秩序维护 、特殊

人员“再社会化”的现实价值。

(3)网络管理乏力。信息化对司法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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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反对者的声音 ,如杨建学 、卢荣荣 、曾令健等:“司法的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研究———基于三省(市)七法检机关的调研” ,中国法学会
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报告 , 2012年。支持者的观点 ,见王学堂:“法院诉讼可以免收取诉讼费吗 ?” , ht tp:// qzfyw xt.blog.163.com/ blog/ stat-

ic/23776952012324102451815/ ,访问时间 2013年 10月 17日。

创新是机遇也是挑战 ,而网络管理是最大难题。

无论将网络视作一种新社会结构形态抑或一种基

于互联网架构的电脑网络空间[ 12] ,当前中国业已

进入“网络社会” 。调研显示 ,截至 2013年 6月 ,

全国网民达 5.91亿人 ,较 2012年底增加 2656万

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 44.1 %。手机网民达 4.46

亿人 ,较 2012年底增加 4379万人。农村网民达

1.65亿人 ,较 2012 年底增加 908万人 。域名总

数达 1 470万个
[ 13]

。中国互联网络正经历飞速

发展阶段 。2006年 ,互联网普及率 10.5%,尔后 ,

年均普及率提升约 6 个百分点 ,其中 , 2008 、2009

年 ,年增长量近 9 000万[ 14] 。随着网民数量及网

络交易的增多 ,网络纠纷遂引人关注
[ 15]

。

加大网络社会管理既是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

突破点也是薄弱点 。网络管理中的新问题 、新情

况 ,对司法机关创造性地适用法律甚至通过审判

具体案件形成新规则是重要的机遇 。此外 ,合理

定位 、协调网络传媒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也是司法

机关近来面临的难题。由于网络传播极为迅速 、

灵活 、广泛 ,司法应对常常显得滞后 、呆板 、单一。

不论作为居中裁判的第三方抑或网络事件的当事

人 ,司法机关的手段单一 、滞后 、被动 、乏力 ,以至

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由于对网络社会管理缺乏准

备且通常的司法社会管理也与网络的关联不大 ,

故而 ,司法机关缺乏及时 、有效的反应。虽部分研

究探讨了网络时代的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3] ,但

是 ,管理以何种范围为限 ,以何种方式为宜 ,司法

与网络如何互动 ,司法与网民如何合作等问题 ,均

待探讨。

(二)“越权创新”

若说“单一化”乃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困境之内

在层面 ,那么“越权创新”则是困境之外在层面。

“越权创新”涉及两大类情形:(1)司法机关参与社

会管理及其创新有时会采取某些具有违法性或虽

不违法却与法律规定 、宗旨不匹配的手段 、机制 、

措施;(2)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时 ,实

施的具有违法性或与法律精神不契合的具体管理

行为。前一类情形属于机制性越权创新 ,往往从

社会管理及创新的工作机制着手 ,以致影响面相

对宽泛 、不确定;后一类情形属于事务性越权创

新 ,乃司法机关具体参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时的

特定行为具有违法性或有违法律精神 ,作用对象

相对明确 。

机制性越权创新可从案件诉讼费改革窥其一

斑。陕西省某法院免收全部案件诉讼费 。对于此

举 ,反对者与支持者兼有①。该做法的根本出发

点与基本立场可能是基于方便民众利用司法 ,实

现正义。但是 ,从规则之治的角度而言 ,此类做法

有超越法律予以创新之虞。从公开信息来看 ,早

在 2011 年 ,该院已尝试免收诉讼费用 ,但仅限于

赡养案件 、抚恤金分割案件 。事实上 ,早在 2009

年 ,浙江省某县法院也就劳动争议案件一律免收

诉讼费作出过规定。但是 ,根据现行立法 ,特定群

体的诉讼费用之缓 、减 、免 ,应当通过司法救助制

度予以保障。因此 ,无论这些法院的出发点与立

场具有何种程度的可“理解”性 , 仍难免“越权创

新”之嫌。

事务性越权创新散见于具体司法社会管理活

动中 ,尤其是在落实司法能动 、“调解优先” 、“大调

解”等理念 、政策的具体活动中 ,诸如“截访促调” 、

“以判压调” 、“以调拖判” 。实践中 ,还有一些类似

工作机制(或者说“常见的做法”),如为了借助党

政机关在协调纠纷 、稳控矛盾时的资源优势 ,司法

机关会通过向党委“挣表现” 、“邀功”以换取支持。

这两类情形往往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当司法

机关基于机制性越权创新参与社会管理时 ,必然

引发事务性越权创新。然而 ,事务性越权创新既

可能源于机制性越权创新 ,也可能仅是司法机关

具体参与社会管理时实施了违法行为或与法律宗

旨不吻合的行为 ,不一定以机制性越权创新的存

在为前提。这两大类情形之共通点在于 ,通常以

“能动司法”为出发点 , 以 “创新之名”行 “越权

之实” 。

除“单一化” 、“越权创新”之外 ,还需审视司法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戴帽子”现象 。所谓“戴帽

子” ,即当某一项任务 、目标被自上而下地推出之

后 ,下级机关就会围绕主题“做文章” ,将业已存在

的做法 、实践活动纳入该主题下 ,用以“交差” ,当

其他任务 、目标出现之后 ,既有活动又可能被归入

新的主题。从掌握的资料来看 ,当下的司法社会

管理创新并非全属“戴帽子”范畴 ,但“戴帽子”的

做法绝非个别情况。更为重要的是 ,“戴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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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辩论主义”通说 ,见[ 日]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林剑锋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329-330页。

做法还不限于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从深层原因上

讲 , “戴帽子”现象与科层制管理体制有关 ,业已成

为司法系统的生存法则之一。从直接原因上讲 ,

“戴帽子”现象往往是下达的任务 、推行的目标过

于宏大或难以操作 ,以及下级司法机关执行能力

有限等多重因素所形成的共振效应 。这也折射出

司法系统参与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局限 ,以

致不得不采取权宜性 、应景性乃至带有应付性的

策略 。这恰如常言:“你有多少门楹 ,我就有多少

对联” 。

概言之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正是司法 、

社会 、政治多重形塑的结果 ,其在理念 、思路 、机

制 、方法等方面均有待更新 、明晰和拓展 。且社会

结构调整滞后引发社会管理不适 ,贫富差距引发

社会心理失衡 ,社会高流动导致风险扩大化 ,信息

化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

四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与
服务型司法

　　改革开放以降的中国正经历结构性转变 ,且

受全球化 、市场化 、信息化的影响 ,逐步迈向公民

化社会 。这导致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 、价值观渐

趋多元化 ,也引发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 。找寻正

确 、恰当 、适宜的指导思想是改进司法社会管理创

新的关键要素与首要环节 。因此 ,应当树立“服务

型”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理念 ,即建立“服务型司法”

及其运行体系 ,通过服务民众 、回应社会需求 ,以

实现社会管理。对于这种转变 ,有两点亟待深究。

(一)树立服务型司法理念 ,反思权力本位

相当部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仍深受权力

本位观念影响。这种观念与“重管理轻服务”的司

法社会管理理念互为表里 。权力本位观念支配下

的司法人员及其机构将民众及其事宜作为单纯的

治理对象进行框定 、规制 。或许有人认为 ,权力本

位 、官本位等过于宏大 ,并不直接影响司法社会管

理创新 。在此以微观制度实践为例 ,分析权力本

位观念对司法的影响 。现行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

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的不成熟产

物。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中 ,辩论主义被视为一种

诉讼结构 ,它决定着审理对象的形成①。辩论原

则仅为当事人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

理民事案件时 ,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 。现行辩论

原则对法院无约束力 ,事实认定的决定权归属于

法院。当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着法院/法官

本位的观念参与司法时 ,很难排除其超越正当 、合

理的裁量范围 ,甚至难以避免对证据裁判原则的

背离。权力本位正是通过如此具体 、微观的制度

渗透进司法中 ,为某些通过影响审理对象之形成

而攫取不当裁判利益的行为预留了操作空间 。司

法社会管理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活动以

达至社会管理 ,故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务须警惕此

类观念 。此外 ,当司法机关通过非司法活动参与

社会管理时 ,权力本位观念同样会影响管理效果

与力度。如参与社区矫正时 ,受权力本位观支配 ,

会过度注重管理 、规训 、矫正 ,而忽视受矫正者的

某些正当诉求及某些人性化矫正要求 ,使矫正效

果打折 ,并影响秩序维护与罪犯再社会化 。总体

而言 ,彻底批判权力本位观有“牵一发而动全身”

之功 。

(二)服务型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与民生法治

在确立服务型司法理念并将之导入司法社会

管理创新以改变“重管理 、轻服务”的过程中 ,实现

并维护好民生法治是一个重要目标或者说基本立

场。正所谓“法治的实践性品格要求其必须回应

转型期中国的民生难题…法治关注民生 ,构建民

生法治 ,乃是解决民生问题与建设现代法治的绝

佳交汇点”[ 16] 。民生法治是法治内涵的精致化 ,

也成为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与要求 。在近代

以降的相当长时期内 ,民生与法治问题均未得到

较好解决。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 ,经济飞速发展

引发了社会的“结构断裂” 、“权利失衡” ,以致制度

框架难以容纳 、整合那些破碎部份 ,这部分人被甩

在了社会结构之外
[ 17-18]

。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 ,

有人认为 ,当前民生已成为超越民主的时代问题 ,

且亟需法治保障。比起免费教育 、医疗保障 、缩小

贫富差距等 ,民主不能算是目前普通中国老百姓

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19] 。将民生作为司法社会管

理创新的立足点 ,并以法治手段保障之 ,这样的社

会管理才更易被管理相对方接受 ,也才可能深入

下去。任何流于形式的管理创新 ,只是应对科层

式体制的“形象工程” ,不惠及民生的管理创新往

往是“滋民” 、“扰民”而已 。

在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时通过法治手段实现

好 、保障好 、发展好社会民生 ,使相对方自觉成为

98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民生法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不仅要关注相应的民生问题 ,也要处理好司法自

身发展及其与社会民生的衔接 。“如何在司法社

会管理中解决民生问题”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

民生基础何在” 、“如何处理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

近期目标与民生法治保障之长远目标的关系”等 ,

均待思考 。

在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 ,既需有宏观战略眼

光 ,还应具备建构微观制度的实务智慧 。将民生

法治作为具体工作 、长远目标的出发点 ,不仅具有

现实性 ,还具有战略意义 。正如胡锦涛的讲话精

神那样———“社会管理要搞好 ,必须加快推进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10]

,也与“十二

五”规划纲要相统一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
[ 9]
。以民

生法治为基点 ,落实服务型司法理念 ,乃法治的一

种务实的践行方式。

五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的多元化观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需秉持“多元化观” ,即创

新的方法 、途径 、理念不应单一化 ,应整合不同管

理资源 ,考虑不同管理观念。这样才能实现“参与

型社会管理” 、“协作性社会管理”等构想[ 8] 。

(一)从“分而治之”到“协同而治”

公权力部门长期存在明确分工 ,除非各级党

委政府牵头 、协调 ,更多时候处于“分而治之” 、“各

自为政”状态。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也大致相仿。

由于政绩考核等原因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时不同

机关往往为凸显本部门业绩而各自行动 。出于评

比 、竞争 ,不排除各部门为了业绩而彼此拆台 。这

与当代社会管理的总趋势大相径庭 。在信息化 、

全球化的今天 ,社会治理体系总体上呈多元化特

征 ,如管理机制网络化 、管理手段平等化 。狭义

上 ,不同司法部门之间须摆脱“各自为政”局面 ,从

“分而治之”转变到“协同而治” ;广义上 ,这涉及不

同司法部门 、司法机关与党委政府 、司法机关与民

众 、司法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共同参与 、协商合

作 、责任共担。

(二)认真对待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德治”

因素

从与法治相对的角度来看 ,作为传统治国理

论 ,德治与当下治国理念存在不吻合乃至冲突之

处。上文中的权力本位观很大程度上与德治有着

紧密关联。总体上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对德治

倾向保持警惕 ,尤其采取领导负责制或名为集体

领导实则个人负责的情形时 ,德治倾向可能成为

人治的翻版。即使如此 ,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德治

观念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及其对司法社会管理创新

的正面影响 ,不宜全盘否定。德治要求管理者以

身作则 ,通过修身 、勤政 ,发挥道德感召力 ,并重视

民众道德教化 。在转型时期尤其从相对封闭且传

统因素深厚的社会转向开放 、多元的现代社会 ,注

重个人品性 、强调道德感召等仍有重要价值 ,可为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选择性吸收 。本文认为 ,司法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 ,某种程度

上 ,治理者的道德品质是实现法治的重要影响因

子。司法社会管理不仅需要法律作依据 ,也需要

道德控制作为内在动力。无法想象也从不曾存在

过这样的社会 ———全体成员的行为仅因法律调整

而符合社会公义 、契合时代要求。法律毕竟针对

人的外在行为 ,德治重在人的内在心灵 。忽视德

治之于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意义 ,宛若摒弃

法律却企图实现良好的司法社会管理 ,这是不可

能的 。

(三)重视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会力量

在司法社会管理范畴内 ,司法机关占据主导

地位。在重视 、发掘 、引入社会力量的过程中 ,有

几个问题需要把握:其一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引

入社会力量 ,就需要支持 、鼓励公民社会的发展 ,

为社会组织在特定范围内的自我管理提供制度环

境与政策支持 ,尤其是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参与

司法社会管理的评价 、协助。其二 ,在社会转型进

入特定历史时期且司法体系及相关政治架构趋于

完善时 ,司法机关必然会从特定领域中退出 ,尤其

那些基于特定时期而参与的“不该管 、管不了”的

领域。一旦司法机关退出 ,更需发挥社会力量的

社会管理功能 ,鼓励 、推动社会管理的自治事业。

六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与司法规律

以司法能动为幌子 ,偏离司法规律 ,是司法社

会管理创新最易犯的原则性错误。司法规律是司

法权运行中的支配性原则 、准则及原理 ,这在司法

社会管理创新中亦须遵循 。这也是司法机关成其

为司法机关的基本底线。

(一)以司法活动为主兼及其他

司法的本质在于判断 ,其三大功能在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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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转引自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 ,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 4期。

解决 、秩序维护 、规则生成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必

须固守司法本质 ,以司法活动作为社会管理的出

发点 ,通过司法活动实现社会管理 。相关问题是 ,

需充分警惕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过度能动”。

司法能动是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出发点 ,社

会管理创新甚至被视为司法能动的题中之义 。但

是 ,司法能动也不能违反司法规律 ,应保持必要的

克制与适当的限度 。否则 ,司法机关极有可能会

以能动司法为掩护 ,出于追逐某种短期效应而过

度积极 、主动地参与社会管理 ,从而违背司法规

律 ,损及司法形象 。如何平衡短期效应与长远目

标 ,是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惟

有坚守司法本质属性 、明确司法功能 ,才可能解决

前述担扰 。

(二)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效绩观

各级司法机关及其领导层的工作绩效均受

“胡萝卜———大棒”的双重激励 。无论“胡萝卜”抑

或“大棒” ,其产生效果的前提是对司法工作的定

量考核或定性评价。确立正确的司法绩效观应坚

持审判与服务并举 、不以结案数作为评价指标 、树

立均衡结案理念 。注重司法相对独立的价值 ,不

可为了绩效或政绩而忽略司法特性 。不以结案数

为评价指标在于否定简单的数量考核 ,因为这种

考核不能摆脱地区差距 、部门区别 、案件类型引发

的评价困境 ,是不合理的 。均衡结案是为了突破

以年度结案率作为审判评判指标的固有局限 ,避

免司法机关为应对考核而采取各种不合法 、不合

理做法。改变政绩观可使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回到

依循司法规律办案 、开展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

轨道 。

七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谦抑性”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秉持“谦抑性”品格 ,即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恪守有限性 、必要性 、包容

性。探讨“谦抑性”最初见于刑法学界 ,认为立法

者应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法

(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

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 20]

。其价值关怀在于刑

法谦抑性与社会矛盾变化相适宜 ,如边泌所言:

“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

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①
。刑法谦

抑性是指刑法的有限性 、迫不得已和包容性 。从

学者们的探讨中可以发现 ,不仅刑法应具谦抑性 ,

整个法律体系及其运行也应具有谦抑性 ,只是在

不同部门法 、不同实践形式中 ,谦抑性的形式与内

容有所区别。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也应秉持谦抑性

原则 ,主要体现在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保持有限

性 、必要性 、包容性的姿态 ,尤其应具有充分的包

容性 。

所谓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性 ,即司法社

会管理创新的范围 、手段具有有限性;所谓司法社

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即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范

围 、手段应以必要为限。某种意义上 ,正是由于司

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性 ,故其适用范围与实施

手段应以必要为限 。否则 ,可能给司法带来过大

负载 ,以致损及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 ,并对社会管

理产生消极影响。鉴于司法属性及当代司法体系

在政治架构中的地位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

性与必要性较容易理解。相对而言 ,司法社会管

理创新的包容性有必要做更多阐述 。所谓司法社

会管理创新的包容性 ,即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采

取包容性社会管理模式 ,尊重民众权利的基本价

值以及社会差异 ,通过民主参与 、协商沟通的社会

治理结构来解决矛盾 、维系秩序。与有限性 、必要

性相比 ,包容性是对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更高要

求 ,是“善治”的某种体现 。

提倡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包容性主要基于当

代社会发展及其对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

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个日趋开

放 、分化 、流动 、多样的社会渐趋形成 ,由此引发了

利益分化及利益整合危机。如学者言 ,在许多过

渡体系里会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组合 ,但它们基

本上都不是互动的 ,它们最多是各自向政府提出

其独立的要求[ 21] 。无论政府抑或司法机关均需

直面不同利益诉求 ,而非压制或忽略 。这需要用

包容性社会治理观念来协调不同利益主张 、协调

彼此冲突。在此意义上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前

提要件之一在于 ,在尊重民众权利的基本价值以

及社会差异 ,通过民主参与 、协商沟通的社会治理

结构之上动员社会公众 、社会组织 ,并通过建立一

种包容性社会管理结构来提升社会管理的资源总

量。这种包容式司法社会管理在中国有一定的理

念基础。毛泽东主张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

矛盾 ,对于后者 ,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用民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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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去解决 ,不能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用强制的 、压

服的方法去解决
[ 22]

。邓小平指出 ,人民内部的政

治生活只能采取民主手段 ,不能压制 、打击[ 23] 。

在司法社会管理创新中 ,建构 、维护一个公开 、透

明 、平等的治理平台 ,供不同利益主张得以自由表

达 、公平竞争 ,在尊重公民权利 、社会组织的正当

诉求基础上 ,通过沟通 、协商等方式促进社会治

理 ,这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最后 ,略述谦抑性与司法能动 、司法规律的关

系。坚持司法规律的创新与谦抑性具有同质性 ,

但谦抑性与司法能动可能产生紧张关系 。作为主

动 、积极应对社会变化 、时代变迁的司法理念 ,能

动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法院系统在整个政

治权力架构中获取更重要的位置 ,也是司法对社

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的重要体现。保持必要克制

的能动司法对社会管理是有益的 ,但当司法能动

与谦抑性产生冲突时 ,应坚持谦抑性而适度压缩

司法能动空间 。这契合司法的长远发展 ,利于司

法社会管理创新的持续运行。毕竟 ,司法由来就

是能量最小的一个权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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